
 事项办事指南
	事项名称
	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领

	事项简述
	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（除国家限定行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及劳务派遣企业、劳务人事代理企业等中介机构），以及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，按其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（含生育保险费，下同）、失业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给予补贴，不包括就业困难人员个人应缴纳的部分。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申报就业、办理就业登记，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补贴，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/3；就业困难人员初次创业领取营业执照（包括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小微企业和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，除国家限定行业外，下同）、登记就业、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给予最长不超过3年的社会保险补贴。

	办理材料
	一、公益性岗位安置、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单位，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应向当地人社部门提供以下材料：公益性岗位补贴、保险补贴申报表等相关表格；考勤表（仅限公益岗单位提供）;工资表（银行转账或代发）；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缴费凭证；劳动合同复印件或就业援助协议；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、开户许可证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滦平县就业资金使用和管理承诺书；享受政策人员的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就业创业证复印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申报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，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应向当地人社部门提供以下材料：个人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请表；个人申请；灵活就业证明；本人的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就业创业证、社保卡复印件；灵活就业登记；社保机构出具的缴费凭证原件及复印件；《申请就业扶持政策人员参保及工商执照情况核查表》原件；三、初次创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就业困难人员享受社会保险补贴，应于取得营业执照并缴纳社会保险费6个月后、12个月内提出申请，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应向当地人社部门提供以下材料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；本人的身份证、就业创业证、社保卡复印件；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缴费凭证；创业地所在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；初次创业证明材料； 

	办理方式
	现场办公

	办理时限
	10个工作日

	结果送达
	对资料不齐全现场一次性告知，资料齐全审核公示后报财政部门拨付资金，并电话告知申请单位。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无

	办事时间
	法定工作日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滦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楼305室

	咨询查询途径
	0314-8582819

	监督投诉渠道
	0314-8582782


